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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78]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1) [bookmark: _Toc31030]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23594]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共设车站18座，全部为地下站，起点为YDK 19+619.000、ZDK 19+618.000，终点YDK 42+038.963、ZDK 42+039.140，线路全长约22.5KM；设主变电所2座，为长善路主变和天际岭主变电，控制中心设于杜花路站附近，与1、2、3、4号线合用；在线路北端设水渡河车辆段。设月湖公园北站与地铁3号线换乘，设万家丽广场站与地铁2号线换乘，设芙蓉区政府站与地铁6号线换乘，设圭塘站与地铁4号线换乘；全线设联络线一处，在月湖公园北站设与3号线的联络线。本项目为运营线路监测项目，隧道内埋点及监测时间须在非运营期间实施，即0:00至4:00之间，且具体监测时间依据作业请点时间以及作业令批准时间为准，监测布点及监测须避让工程车辆、运营车辆等。谈判单位不得因现场作业时间的限制而影响监测任务的进度。
(2) 招标范围
本项目为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运营期监测服务，监测范围包括但不限于5号线全部上、下行正线、联络通道、停车线、试车线、车场线、出入段线、库线、全线隧道、车站、出入口、主所、车辆段单体建筑、减振段、地质条件不良区间、下穿河流、下穿铁路线路等内容。日常监测采用人工监测方式，应急监测采用自动化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bookmark: _Toc9921]二、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暂定为2021年-2024年（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36个月）。
[bookmark: _Toc2131]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1) [bookmark: _Toc3211]技术依据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执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国家或有关部门颁布了新的技术标准或规范，监控量测工作需满足新的标准或规范的要求。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使用（但不限于）下述标准或规范：(详见表一)
	表一  标准汇总表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GB/T 12897-2006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2
	GB50308-201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3
	CJJ/T 202-201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

	4
	GB 50911-20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5
	DB11/490-2007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6
	JGJ 8-2016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7
	GB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8
	GJJ/T8-2011）
	城市测量规范

	9
	CJJ99-2017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10
	JTG/T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2) [bookmark: _Toc32332]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6672]1.监测方案大纲
谈判单位应按照本需求书细化监测实施方案，监测方案须满足采购单位的用户需求书的要求，采购单位报备通过后方能实施，同时应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制定的安全应急预案，应对接采购单位相关应急预案，报采购单位审批，保证其他工作人员安全，杜绝发生安全事故。
监测方案中关于下穿、上跨建筑物、跨江河等存在重大风险的关键地点，应设置专项应急预案，具体监测方案大纲如下：（详见表二）
	表二  监测方案大纲表

	序号
	大纲目录
	基本要求

	1
	项目概况
	★（1）项目总体情况介绍；
（2）工程及水文地质概况；
（3）项目监测工期计划。

	2
	监测目的及依据
	★（1）监测目的；
（2）编制依据的相关文件、图纸；
（3）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

	3
	监测范围及周期
	★明确监测内容及监测周期

	4
	监测内容
	★明确监测内容及具体项目

	5
	监测方法及精度
	★（1）监测仪器；
（2）监测方法；
（3）监测精度；
（4）日常巡视。

	6
	数据处理及变形分析
	★（1）数据处理；
（2）变形分析。

	7
	监测频率
	★各个不同监测项目的监测频率

	8
	监测人员及设备
	★（1）人员专业、职称；
（2）设备名称、型号、精度、数量等。

	9
	信息反馈
	★（1）信息反馈的方式；
（2）信息反馈的时间；
（3）报表格式。

	10
	预警、报警、控制值的确定
	★明确各监测项目的预警、报警、控制值

	11
	保证措施
	★重点为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包括异常情况的措施）

	12
	其他
	★（1）附图、附表等；
（2）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3）安全应急预案。


谈判单位应对监测实施方案的合规性、完备性和安全性负责，并对监测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对监测成果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谈判单位应自费进行补充测量或核验修正测量，采购单位不再另行支付费用，由此造成的影响，采购单位保留相关追责权利。
[bookmark: _Toc24287]2.监测项目工作内容及要求
（1）监测项目
主要包括监测范围内结构的变形量、变形差、变形速率和趋势等。
（2）监测仪器设备标准
监测设备应满足采购单位要求，确保其投入的监测设备和仪器的精准性，并提供监测设备和仪器的检验合格报告证书，监测设备和仪器定期至相关部门校检，仪器设备的检定、检验及维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并获取相关有效合格证书。
（3）运营监测测量级别
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及水平位移监测、垂直沉降监测控制网及垂直沉降监测须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50308—2017》标准，主要技术要求和监测方法如下：（详见表三-表六）
	★表三  水平位移监测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控制点点位中误差
（mm）
	平均边长（m）
	测角中误差（〃）
	最弱边相对中误差
	主要作业方法和观测要求

	Ⅱ
	±3.0
	150
	±1.8
	≤1/70000
	按二等测量进行



	★表四  水平位移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变形监测等级
	变形点的点位中误差（mm）
	坐标较差或两次测量较差（mm）
	适用范围

	Ⅱ
	±3.0
	4.0
	结构收敛和运营阶段结构、轨道和道床以及有中等精度要求的监测对象


 
	★表五  垂直位移监测控制网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基准点点高差中误差
（mm）
	每站高差中误差
（mm）
	往返较差、附合或环线闭合差
（mm）
	检测已测高差之较差
（mm）
	使用仪器、观测方法及主要技术要求

	Ⅱ
	±0.5
	±0.15
	
±0.30
	
0.4
	采用高于DSO5水准仪，按国家二等水准测量技术要求作业

	注：表中n为测站数



	★表六  垂直位移监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变形监测等级
	高程中误差（mm）
	相邻变形点高差中误差（mm）
	往返较差，附合或环线闭合差（mm）
	主要监测方法

	Ⅱ
	±0.5
	±0.3
	
0.30
	二等水准测量

	注：表中n为测站数


（4）延续监测
本项目为延续监测，宜采用相适应的监测网形、监测路线和监测方法，仪器和设备。监测宜固定监测人员、选择最佳监测时段、在相近的环境和条件下监测。
（5）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
[bookmark: _Toc439325226][bookmark: _Toc14136][bookmark: _Toc29549][bookmark: _Toc25516]①一般规定
地铁线路结构运营期变形监测的频率应根据线路周边环境情况及线路结构的变形情况，结合运营安全管理的要求综合确定。
在发生地震等危害地铁线路结构安全的自然灾害后，应另对全线重点监测区段进行一次全面监测。
[bookmark: _Toc29711][bookmark: _Toc9912]②监测频率要求
5号线运营期常规监测频次详见表-七，如有需要，每年的雨季后宜安排一次重点监测区段的沉降、水平位移及断面收敛监测，线路结构存在病害或处在软土地基等区段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提高监测频率，对变形严重或变形继续发展的区段，应根据时间情况进行加密监测或进行专项监测。
运营期期间地铁线路保护区内有外部作业影响时，应根据相关规定确定监测频率。
（6）监控量测警戒值
[bookmark: _Toc385857873][bookmark: _Toc385321392]①轨道线路沉降
1)轨道线路沉降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沉降差及沉降速度。
2)沉降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变化数据达±2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3)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立即进行连续观测。
5)当达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当结构沉降累计变化量达到5mm时，应加密观测，并告知采购单位，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当结构沉降累计变化量达到10mm时，应加密观测，并且第一时间报告采购单位，并组织相关单位、部门协商处理。
6)对隧道的差异沉降应进行监测计算，100米范围内沉降差不宜大于10mm。
[bookmark: _Toc385857874][bookmark: _Toc385321393]②轨道线路水平位移 
1)轨道线路水平位移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的位移量及变化速度。
2)水平位移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变化数据达到±2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3)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变形、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进行连续观测。
5)当达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当结构水平位移累计变化量达到5mm时，应加密观测，并告知采购单位，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当结构水平位移累计变化量达到10mm时，应加密观测，并且第一时间报告采购单位，并组织相关单位、部门协商处理。
[bookmark: _Toc385857875][bookmark: _Toc385321394]③隧道断面收敛
1)隧道断面收敛观测应测定隧道结构断面的变化量及变化速度。
2）加密监测后，如果达到警戒值，应立即召集有关单位与部门进行协商解决。
3)断面收敛观测数据警戒值。单次观测数据达到±5mm应进行密切关注并视情况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4)在观测过程中，如有隧道附近地表荷载突然增减、隧道内渗漏水突然加剧、隧道结构出现异常裂缝等情况，均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5)当隧道突然发生大量沉降、不均匀沉降或严重裂缝时，应立即进行连续观测。
6)当达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a.圆形预制管片结构管片环收敛在累计达到30mm应加密观测，必要时采取处理措施；
b.对于特殊区段（前期因施工误差进行线路和限界调整的区段）应加强监测，收敛值累计变化量L≤10mm，达到临界值时应立即处理。
（7）监测工作量
监测项目及监测点数量及监测次数如下：（详见表七）
	表七  5号线运营期监测工作量表

	序号
	工程项目及费用名称
	监测点布点位置
	监测点数量/监测次数计算
	三年工程量
	备注

	
	
	
	点位数量
	监测频率
	监测次数
	计量单位
	
	

	一、车站及区间

	1
	地下线路沉降基准点监测及维护（车站及联络通道段等）
	★正线区间
	258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1032
	
所有监测基准点及监测点已布设好，监测单位仅需利用原有监测点进行监测及维护工作。



	2
	地下线路水平位移基准点监测及维护（车站及联络通道段等）
	★正线区间
	258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点·次
	774
	

	3
	区间线路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1297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5188
	

	4
	区间线路水平位移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648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点·次
	1944
	

	5
	隧道断面收敛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324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断面·次
	972
	

	6
	地质条件不良区间、下穿河流、下穿铁路线路沉降监测加密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274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1096
	

	7
	地质条件不良区间、下穿河流、下穿铁路线路水平监测加密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137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点·次
	411
	

	8
	地质条件不良区间、下穿河流、下穿铁路线路收敛加密点监测及维护
	★正线区间
	68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断面·次
	204
	

	9
	水渡河车辆段试车线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54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216
	

	10
	水渡河车辆段出入段线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74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296
	

	11
	水渡河车辆段沉降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4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16
	

	12
	水渡河车辆段水平位移基准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4
	第一年1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3
	点·次
	12
	

	13
	水渡河车辆段及主所独立建筑物沉降、倾斜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及主所
	50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栋·次
	200
	

	14
	水渡河车辆段运用库、检修库和璇轮库股道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车辆段
	236
	第一年2次，第二年1次，第三年1次
	4
	点·次
	944
	

	二、应急监测

	序号
	工程项目名称
	计量单位
	布点标准/监测频率
	

	（一）
	人工监测
	

	15
	沉降及水平位移监测点埋设
	点
	布点符合相关规定与现场需求
	应急监测包含人工监测及自动化监测，工程量以实际工程量为准。

	16
	沉降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17
	水平位移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18
	断面收敛监测点埋设
	断面
	布点符合相关规定与现场需求
	

	19
	断面收敛监测点监测及维护
	断面·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二）
	自动化监测
	点·次
	根据需要确定监测频率
	

	备注：
1、 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工程从毛竹塘站出发，止于水渡河站，全长22.5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站18座。本次招标涵盖车辆段及两座主变电所等。
2、 隧道沉降观测点应利用原有的监测点，以便和以前的监测数据对照。
3、 开项6、7、8：按要求对鸭子铺站-火炬村站区间（下穿河流）、白茅铺区间-水渡河站区间（外部高架施工）进行加密监测。


（8）监测手段 
采购单位鼓励谈判单位采用先进的仪器和先进的技术为地铁工程服务，★服务应急监测任务时，需采用全自动化实时监测（或根据需要采用人工监测）。
[bookmark: _Toc13688]（9）监测成果
★①谈判单位的监测数据必须做到精准，并且保密；
②监测成果的提交分为阶段报告和应急监测报告，合同期按监测频次向采购单位提交监测报告，合同工期结束前向采购单位提交项目监测报告，谈判单位对其提交的监测报告的完整性、正确性负责；
★③监测报告应在监测结束后一个月内提交；
★④当数据即将达到、达到、超过预警值时及其他特殊情况下（如谈判单位的测量成果有误、建筑物形位误差较大时等）应1小时内向采购单位（运营方、建设方）预警，谈判单位应立即向采购单位代表进行口头报告，并在3小时内将书面报告递交到采购单位；
★⑤应急监测报告在监测结束后三天内提交；
⑥如采购单位提出要求，谈判单位应能及时提供真实的原始数据和中间数据；
⑦所有报告含三份纸质档原件（签字盖章）和一份电子档文件。报告应包含以下综合成果：
1）工程概况；
2）监测技术依据；
3）技术设计或监测方案；
4）监测项目和各测点的平面和立面布置图；
5）标识、标记规格及埋设图、照片；
6）监测精度和警戒值；
7）仪器检定/校准证书等；
8）数据自查、处理和分析；
9）对监测结果的评价和建议。
[bookmark: _Toc570]四、项目管控要求
(1) [bookmark: _Toc11661][bookmark: _Toc9707]关键岗位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具有较强工程管理、工程协调能力，负责项目的总体协调；
2.技术负责人：有工程管理和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并熟悉全部各单项工作的程序、操作等，负责监管、技术指导等；
3.现场负责人：有工程管理和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并熟悉全部各单项工作的程序、操作和计算，负责现场作业的指挥、监管、复核等；
4.监测人员：身体健康，有类似工作经验，熟知监测流程。
(2) [bookmark: _Toc32302]设备配备要求
谈判单位需为实施监测工作配备相应的仪器设备和现场办公用品。谈判单位应配备（但不限于）以下设备：（详见表八）
	序号
	表八  主要设备清单

	1
	全站仪2台（标称精度为不低于0.5″，0.6+1ppm）

	2
	水准仪2台（标称精度为不低于0.3mm/km），配套的铟钢水准标尺

	3
	测量平差软件1套

	4
	对讲机若干

	备注
	应急监测中自动化监测仪器设备根据现场实际需求选用，在此不列举。


(3) [bookmark: _Toc27825]安全管理规定
1.谈判单位的所有人员在合同签订后、执行前完成岗前安全培训，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现场负责人需参加采购单位的施工负责人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件。
2.施工需要申报施工计划的，需待计划批准后才能进行施工，作业内容的开展实施以采购单位批准的作业计划及通知为准。
★3.作业期间不能破坏所有设备的结构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破坏、拆装费用包含在总费用内。
4.维保期间，谈判单位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由于谈判单位在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和消防条例，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谈判单位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经济损失。
5.谈判单位的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应严格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现场安全负责人员的指挥，严禁在施工场地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例如睡觉、嬉戏、抽烟等，对其所有人员工作中的失误、疏漏、玩忽职守承担全部责任。
6.所有作业必须严格执行请销点流程，若涉及动火作业，需提前向采购单位申请动火令。在进行动火作业时严格按照采购单位《施工检修管理办法》及《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7.采购单位向谈判单位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及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完成的成果资料，谈判单位有保密的义务，未经采购单位同意不得泄露或转让给第三方。谈判单位应当妥善保管采购单位的一切技术资料和文件，不得遗失和泄露。在合同期内及合同终止后，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不得泄露与本程、本合同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4) [bookmark: _Toc14179]其他
[bookmark: _Toc31710]1.“技术要求”规定了谈判单位在本项目执行中应遵守的技术要求；本项目的实施，以本技术要求和中国现行规范为准。
2.谈判单位在投标报价和监测方案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技术条件的要求。谈判单位对本项目的投标报价以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报的综合单价和合价应被认为己充分理解本项目的技术条件。
3.谈判单位应负责办理开展工作所需的证件、批件和其它必要的申请批准手续，采购单位在必要时予以配合。
4.谈判单位应深入现场，收集、积累、掌握各项资料，根据项目的设计特点、施工难点重点对所采取的监测方法、监测技术、过程管理以及与其他单位、部门的配合等进行全面的总结，加强监测结果的分析与管理，积极参与合同范围内工程监测、测量及安全风险管理的协调工作，参与发生质量及安全事故工点的原因分析工作。
5.监测单位有责任配合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委托的科研单位进行与本项目有关的科研、监测、测试工作。
[bookmark: _Toc11854][bookmark: _Hlt2066523][bookmark: _Hlt2066522]五、项目实施要求
[bookmark: _Toc14203]（一）工作时间和范围
谈判单位收到应急监测通知，★响应时间不得超过3个小时，到达现场实施可靠的监测作业。
[bookmark: _Toc14677]（二）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谈判单位应严格按照（但不限于）本用户需求书所陈列的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执行，并满足本用户需求书的所有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6136]（三）其他
谈判单位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工程地质、水文条件，并在项目方案、应急预案中做出相应的考虑或措施。
本项目工程地质、水文条件如下：
[bookmark: _Toc27020]1.区域地形地貌
按照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写的《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岩土工程勘察总体技术要求》，根据沿线所揭露地层的地质时代、成因类型、岩性特征、风化程度等工程特性，将沿线岩土层分为九层，主要为全新统人工填土层及冲积粉质粘土层，中更新统冲积砂层、土层，残坡积粘性土，局部中更新统坡洪积层，软土地层不发育；下伏基岩以元古界板溪群（Pt）板岩、白垩系（K）泥质粉砂岩、泥盆系（D）白云质灰岩、燕山晚期（γ5）花岗岩等为主，局部为其他岩性。不良地质作用主要表现为岩溶、土洞、断裂、砂土液化，特殊岩土分别为场地内发育的软土、人工填土层及遇水软化的残积土、全、强风化岩。
2.水文地质条件
（1）地表水
长沙地区地表水均属湘江水系，历史上最高洪水位为39.18m。5号线工程位于湘江IV～V级阶地，地势相对较高，高程在46.10～91.30m，且与湘江距离较远，不受洪水影响；场地范围内无常年性地表水系，排水系统完善畅通，不会发生内涝现象。
（2）地下水类型及富水性
①地下水类型
场地内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风化裂隙水。
②地下水位
勘察时测得各钻孔中潜水稳定水位埋深5.10～13.60m,相当标高为 64.81～83.93m;基岩裂隙水稳定水位埋深为2.10～6.00m，相当标高42.30 ～79.17m;
根据区域水文地质资料，该地区地下水水位随季节性变化，潜水水位的升降可引起岩土工程性能的变化。
六、项目验收
(1) [bookmark: _Toc8164]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2) [bookmark: _Toc24818]验收周期
 1.过程验收
本项目过程验收按采购单位相关委外服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合同条款及其附件执行。如上述标准有更改时，具体验收要求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由该项目相关专业负责人进行过程验收,以监测单位提供的每一期有效监测成果报告作为过程验收资料，对成果报告其完整性、正确性及相关操作过程与数据处理是否依法合规进行核实。
2.完工验收
本项目完工验收按采购单位相关委外服务项目验收管理办法、合同条款及其附件执行。如上述标准有更改时，具体验收要求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由相关专业负责人组织进行完工验收。
3.验收标准
验收标准参照本用户需求书技术依据及技术要求等相关条款。
4.验收资料
采购单位每年收集《监测报告》《维保服务考核评分表》《委外检查问题整改通知单》（如有）、《考核通知单》（如有）及项目进度验收、完工验收的相关资料（如验收报告、整改记录等）等作为备查和结算的依据，同时采购单位将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履约检查。
5.验收成果
监测报告、验收报告等。
[bookmark: _Toc16121]七、质保期
谈判单位对监测报告、监测数据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bookmark: _Toc6398]八、考核标准
    本项目考核按照每年度进行一次，根据用户需求书中的相关条款，每年度由采购单位对谈判单位进行考核评分，并按分值等级进行相关考核。当有考核项目发生重复时以最高程度考核项为考核标准。因谈判单位原因造成设备故障、客伤、采购单位或第三方财产或人身损害的，除负责赔偿责任外，还需向采购单位赔付由采购单位依据安全事故的性质、受伤人员数量、受伤害的程度、采购单位的名誉、形象受损的范围和程度等确定的金额，并承担采购单位因此发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bookmark: _Toc6159][bookmark: _Toc26515]（一）质量考核标准
质量考核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详见表九）
	表九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未对员工进行岗前安全培训
	2分/人/次
	

	2
	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现场负责人未进行施工负责人培训并取证
	5分/人/次
	

	3
	监测人员必须符合专业资质要求，若不符合条件
	2分/人/次
	

	4
	由于监测单位通讯不畅，造成信息未能及时传达
	2分/次
	

	5
	对不能胜任监测工作的人员，采购单位提出更换人员的要求，谈判单位拒不更换
	5分/人/次
	

	6
	监测人员当班期间违反劳动纪律（包含迟到、早退、缺勤等考勤制度）
	2分/人/次
	

	7
	监测员工违规使用采购单位出入证件
	2分/人/次
	

	8
	未按照要求准时参加采购单位组织召开的各类会议
	2分/次
	

	9
	在采购单位的各级工作检查中，监测单位出现推辞、不配合等情况
	5分/次
	

	10
	无合理的理由，不配合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委托的科研单位进行与本项目有关的科研、监测、测试工作
	10分/次
	

	11
	值班人员未正确穿戴、缺少劳动保护用品
	2分/次
	

	12
	未按规定办理请点作业手续私自作业，作业结束后未及时销点
	5分/次
	

	13
	未办理动火作业手续，进行动火作业
	5分/次
	

	14
	现场进行动火作业的人员和申报的动火作业人员不符
	2分/次
	

	15
	未办理相关手续，私拉、乱接临时水电线路
	2分/次
	

	16
	监测过程中，不听从属地管理部门和配合人员的管理，野蛮作业
	10分/次
	

	17
	监测成果报告数据不准确、有明显错误或未按要求上报，但不造成严重后果的
	10分/次
	

	18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提出的整改通知推诿、拖延整改
	10分/次
	

	19
	在没有提前申明或无特殊原因下，计划的监测作业未按时完成、监测超期、未完整监测或遗漏监测点
	5分/次
	

	20
	监测完成后未按时出具监测报告
	10分/次
	

	21
	应急监测响应时间超过3个小时
	10分/次
	

	22
	采购单位通知与本合同项目内相关的工作，谈判单位未按时间完成或内容不符合要求
	5分/次
	

	23
	监测设备和仪器不满足采购单位要求或无检验合格报告证书
	10分/次
	

	24
	监测设备和仪器未定期至相关部门校检
	5分/次
	

	25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提出的整改通知拒不整改
	50分/次
	

	26
	在本合同期内，未征得有关方的同意，泄露与本程、本合同业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50分/次
	

	27
	监测数据达到预警值而不第一时间通知采购单位或隐瞒通知
	50分/次
	

	28
	谈判单位在作业过程中违反有关安全操作和消防条例，导致发生安全或火灾事故
	50分/次
	

	29
	谈判单位对采购单位在履约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标准责令整改之处，据不整改，或不及时整改
	50分/次
	

	30
	监测成果报告出现严重缺陷错误、造假、数据不准确而使采购单位出现误判，导致所监测区域内留有重大安全隐患问题
	50分/次
	

	31
	谈判单位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异常情况后，没有在当天作业点或下一个作业点进行多次复检，或者第二日没有反馈异常情况
	50分/次
	


[bookmark: _Toc14425][bookmark: _Toc17190]（二）考核支付表（详见表十）
	表十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5%。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5%金额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90%。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10%金额

	D级
	5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80%。
	扣当次支付项目进度款20%金额

	E级
	综合考评分≤50分，支付比例0%。
	扣除全部款项，并有权解除合同，采购单位保留对谈判单位的追责权利，并纳入企业不良行为记录或纳入对谈判单位的信用评价系统。

	当综合考评分90分以上（含90分）时，按照《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进行考核，当综合考评分数在90分以下时，按照此表扣除相对应的服务费，扣除费用不再支付。同时，供应商应遵守《质量管理考核标准》、《运营公司承包商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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